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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2 月 18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8号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

际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7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人） 1,73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人）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114,208,81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51,188,113,4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926,095,3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6.39130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6069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843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厚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董事段良伟先生、谢军先生，独立董事何敬

麟先生、阎焱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赵颖女士、李战明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到

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华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和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974,623,364 99.858792 205,013,469 0.135601 8,476,660 0.005607
H 股 2,381,031,694 34.377692 4,122,910,494 59.527198 422,153,137 6.095110



普通股
合计：

153,355,655,058 96.990433 4,327,923,963 2.737213 430,629,797 0.27235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周心怀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156,871,171,287 99.213836 是

2.02 关于选举宋大勇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157,511,451,062 99.618783 是

2.03 关于选举周松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156,870,661,302 99.21351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2.01 关于选举周心怀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762,449,519 94.626030

2.02 关于选举宋大勇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770,972,322 95.683777

2.03 关于选举周松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761,561,534 94.51582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

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李垚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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